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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就发〔2023〕50 号 

 

 

 

2023  

 

 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事业局、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

作部、成都高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区（市）县就业服

务管理局（服务中心）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，做好 2023 年失业保

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工作，按照《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关于印发

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经办工作指南的函》（人社失业司便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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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96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教育厅 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23〕19 号）和《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

印发〈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流程〉的通知》规定和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成都市一次性扩岗补助申领指南》和《成

都市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指南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各

经办机构要提高认识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、畅通申请渠道、严格

审核流程、及时拨付资金，确保一次性扩岗政策落地见效。 

 

附件：1．成都市一次性扩岗补助申领指南 

      2．成都市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指南 

 

 

 

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

2023 年 11 月 16 日 

 

 

 

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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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一、申领对象及标准 

对招用 2023 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、登记

失业的 16—24 岁青年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、工伤、

职工养老保险费 1 个月以上的企业，按每招用 1 人 1500 元的标

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 

1名上述人员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

受一次性扩岗补助，不能重复使用。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不能重复享受。 

在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还资金问题专项整治期间，劳

务派遗单位暂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。 

二、“免申即享”信息确认 

参保企业需登陆四川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网上办事大厅（以下

简称：网上办事大厅，http://scejy.sc91.org.cn）对招用人员名单、

接收资金划拨账号、补助金额等信息进行确认。2024 年 1 月 1

日 0 时前未确认信息的参保企业，视作放弃申请一次性扩岗补

助，并不再办理。 



- 4 - 

三、申请 

在网上办事大厅无信息确认的参保企业可到参保地失业保

险经办大厅或者登陆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申报，申报时企业需提供

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（线上申请容缺）、参保人员姓名和身份证

号码，企业对公银行信息（包括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、开户户名）。

2024 年 1 月 1 日 0 时前未申报的参保企业，视作放弃申请

一次性扩岗补助，并不再办理。 

四、资金拨付 

经办机构将资金拨付至经审核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参

保企业对公账户，对没有对公账户的企业，可将资金发放至该企

业缴纳社会保险费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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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一、申领对象及标准 

对招用 2023 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、登记

失业的 16—24 岁青年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、工伤、

职工养老保险费 1 个月以上的企业，按每招用 1 人 1500 元的标

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。 

1名上述人员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

受一次性扩岗补助，不能重复使用。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

纳就业补贴不能重复享受。 

在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还资金问题专项整治期间，劳

务派遗单位暂不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。 

二、受理和审核 

（一）“免申即享”确认的单位 

经办机构按参保关系，对 V3.0 信息系统按照校验规则初筛

合格且已确认的参保企业信息分别进行一审、二审，并在系统中

审核确认。 

（二）在网上办事大厅无信息确认的参保企业申请 



- 6 - 

1．提供资料： 

（1）企业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（线上申请容缺）； 

（2）参保人员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； 

（3）企业对公银行信息（包括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、开户

户名）。 

2．审核流程： 

（1）经办机构将企业申报信息录入 V3.0 信息系统，系统按

照校验规则进行自动校验，判断是否符合申领条件。符合条件的，

在系统中进行一审确认； 

（2）经办机构对一审通过的信息进行二审，并在系统中进

行二审确认。 

三、公示 

经办机构将审核通过的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名单在本地人

社部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

无异议的在 V3.0 信息系统做公示完成标识。 

四、资金拨付流程 

（一）市就业局失业保险处在失业保险经办信息系统内生成

预发放计划，市本级和各区（市）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发放名

单进行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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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发计划审核通过后，系统推送支付数据至市就业局

财务处。 

（三）市就业局财务处向市财政局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资

金，将资金划入经审核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参保企业的对公

账户，对没有对公账户的企业，可将资金发放至该企业缴纳社会

保险费账户。 


